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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
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PP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寶聯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01）

有關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年度業績公告及年報的

補充公告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所刊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的年度業績公告（「二零二二年年度業績公告」）及年報（「二零二二年年
報」）。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二零二二年年報所界定者具
有相同涵義。

除二零二二年年度業績公告及二零二二年年報所提供的資料外，董事會謹此
提供有關本集團放債業務的進一步資料如下。

放債業務的業務模式

本集團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於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開展放債業務，
旨在提高本集團的資本回報及為本公司股東帶來收益。

本集團主要目標是向主要由本集團管理層引薦的香港及中國的個人客戶及企
業客戶以及現有客戶提供定期貸款、貸款融資及按揭貸款。於釐定本集團向現
有借款人及潛在借款人授出貸款的條款時，本集團已考慮借款人及╱或擔保人
的貸款金額、財務實力及聲譽、借款人及╱或擔保人提供的抵押品、貸款及╱或
利息償還記錄、借款人及╱或擔保人主要從事的業務及競爭對手所提供的類似
貸款。

本集團以內部資源為其放債業務提供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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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規模及多樣性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共有8筆由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至二零二二年授出
的未償還貸款，本金總額約為 104.2百萬港元，其中 (i)約50.2百萬港元授予兩名
位於香港的企業客戶，該等貸款獲個人擔保及╱或企業擔保；(ii)約31.3百萬港
元授予3名位於香港的個人客戶，該等貸款獲個人擔保及╱或借款人自有物業
作按揭貸款；(iii)約22.7百萬港元授予3名位於中國的個人客戶，該等貸款並無
抵押品。

以下為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8筆未償還貸款的概要：

借款人名稱 身份 地點 合約日期 到期日

未償還

本金額

未償還

本金

總額 (%) 年利率 抵押╱擔保 附註
千港元

借款人A 企業 香港 二零一九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 

十一月七日
28,000 26.9% 22.0% 個人及企業擔保

借款人B 個人 中國 二零二二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五年 

五月三十日
11,713 11.2% 7.0% 無 1

借款人C 個人 香港 二零二二年 

六月二十九日
二零二三年 

四月十六日
6,500 6.3% 11.4% 借款人自有物業

作按揭抵押
借款人E 個人 中國 二零二二年 

六月二日
二零二五年 

六月一日
5,856 5.6% 7.0% 無 1

借款人F 個人 中國 二零二零年 

八月十三日
二零二三年 

八月十二日
5,083 4.9% 6.0% 無 1

借款人G 個人 香港 二零一九年 

九月十三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十二日
22,000 21.1% 20.0% 個人擔保 2

借款人H 企業 香港 二零一九年 

七月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一月十一日
22,200 21.3% 20.0% 個人擔保 2及3

借款人 I 個人 香港 二零二一年 

七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八月五日
2,809 2.7% 24.0% 個人擔保 4

 

104,161
 

附註1： 經考慮以下因素，本集團特別同意以相對較低的利率授出該等中國貸款：

(i) 過去兩年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及中美關係緊張導致中國經濟短暫低迷，協
助該等借款人在此期間維持業務；及

(ii) 競爭對手提供的類似貸款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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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2： 於首次接納及每次重續該等貸款時，本集團信納該等借款人及該等擔保人的信譽，並
經審閱 (i)彼等的個人資產組合及相關證明文件；(ii)個人信貸報告；(iii)按彼等的姓名
及身份證明文件進行公開資料查詢，從相關法庭記錄查閱是否涉及任何現有法律糾
紛，以及從網站了解其背景及公眾聲譽；及 (iv)彼等過往每月貸款利息的償還記錄。

然而，隨著香港持續社會動盪、中美貿易緊張局勢持續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廣泛蔓
延，香港及中國各行各業面對嚴峻的經濟挑戰。在有關不利因素影響下，該等借款人
及擔保人受到嚴重影響，陷入財務困境，因此出現未能如期償還所拖欠的貸款及利息
的情況。本集團已根據其預期信貸虧損政策對彼等的應收貸款及利息作出全數減值
虧損。

然而，本集團已對該等借款人及該等擔保人採取法律訴訟，以收回貸款。於本公告日
期，法律訴訟仍在進行中。

附註3： 本集團已對借款人及擔保人採取法律訴訟，以收回借款。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成功
獲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頒佈缺席判決令，據此，借款人及擔保人被勒令償還未償
還本金額及相關利息，以及所產生的收回成本。本公司 (i)仍在採取申索措施；(ii)嘗試
聯絡借款人及擔保人；及 (iii)考慮申請借款人及擔保人清盤。

附註4： 該借款人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全數償還貸款。

上文所載額外資料並不影響二零二二年年度業績公告及二零二二年年報所載
的其他資料。

承董事會命
寶聯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余紹亨

香港，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余紹亨先生及黎天明先生及
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鄺子程先生、孟恩海先生及王璀先生。


